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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明市农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已于 2025 年 12

月 31 日由三明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

二十九次会议通过，于 2026 年 3 月 27 日经福建省第十

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，现

予公布，自 2026 年 7 月 1日起施行。

三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2026 年 4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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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了加强农村消防工作，预防和减少火灾

危害，保护人身、财产安全，维护公共安全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福建省消防条例》等法律、

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

开发边界以外的农村消防工作，适用本规定。

法律、法规对农村消防工作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三条 农村消防工作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，坚持

统筹规划、因地制宜、综合治理、群防群治的原则，推

行网格化管理。

第四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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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依法履行农村消防工作职责，做好农村消防工作。

消防救援机构依法履行农村消防安全综合监管和

其他法定职责，推动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。县级基层消

防治理中心协助消防救援机构指导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

街道办事处消防所开展农村消防工作。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依法履行农村消防

工作职责，具体工作由消防所实施。

第五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

以及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对农村消

防法律法规以及消防安全知识、逃生自救技能等的宣传

教育，并在农业收获季节、森林防火期间、重大节假日

期间以及火灾多发季节，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安全

宣传教育。

报刊、广播、电视等新闻媒体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应

当面向农村开展多种形式的消防安全宣传教育。

第六条 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应当制定防火安全公约。

防火安全公约包括下列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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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日常用火，燃香、燃烛、焚纸等祭扫用火，

焚烧秸秆、杂草、垃圾等野外用火以及燃放烟花爆竹的

消防安全要求;

（二）使用电器设备、电动车辆充电等日常用电的

消防安全要求；

（三）保障消防车通道畅通以及消防水池、消火栓

等消防设施、器材完好有效的要求；

（四）其他由村民约定的防火事项。

第七条 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根据需要建立微型消防

站。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单独建立微型消防站确有困难的，

可以按照就近原则联合组建微型消防站。

微型消防站应当配备必要的人员，配置灭火、破拆、

疏散等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指定专人维护保养，负责本区

域内初起火灾扑救，协助开展防火巡查和消防安全宣

传，定期对公共消防设施开展检查、维护等工作，积极

参与消防安全区域联防联控，提高自防自救能力。

第八条 农村消防水源、消防车通道等公共消防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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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应当与农村道路、水利、通信、电力等其他公共基础

设施同步规划、建设。

农村供水、供电、乡村道路和房屋改造应当符合消

防安全要求。

农村新建、改建供水管网时，应当按照规定设置消

火栓。已有供水管网但未设置消火栓的，应当补设；无

供水管网的区域，应当利用河流、池塘等天然水源设置

消防水源，并建设便于消防车和水泵取水的必要设施；

缺乏天然水源的，应当设置水池等储水设施。

第九条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引导

农村居民及时更换户内老化电气线路，安装电器保护装

置，科学使用电器。

供电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农村供电设施、供电

线路开展巡视、维护、检修，及时改造、更换老化供电

设施和供电线路，监测农村居民超负荷用电情况，引导

农村居民规范用电。

第十条 利用自建住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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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，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责任：

（一）完善消防设施，配置消防器材，并保持完好

有效；

（二）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，规范用火、用电、

用油、用气和仓储物品的消防安全管理；

（三）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检查，及时消除火灾隐

患；

（四）生产经营区域与居住区域实施防火分隔；

（五）保持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畅通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责任。

第十一条 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者是消防安全责

任人。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责任：

（一）完善消防设施，配置消防器材，并保持完好

有效；

（二）规范燃香、燃烛、焚纸和燃放烟花爆竹等火

源管理，划定专门的燃放、焚烧区域；

（三）实行登记编号管理的，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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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，及时消除消防安全隐患；

（四）保持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畅通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责任。

第十二条 农村灯会、庙会、文艺演出、体育比赛

等群众性活动的承办者或者组织者应当制定灭火和应

急疏散预案，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员，落实消防安全措

施。

农村集市的管理者应当保障疏散通道和消防通道

畅通，定期对集市内的公共消防设施、器材进行维护，

保持完好有效。

前款规定的群众性活动达到大型群众性活动标准

的，应当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三条 鼓励和支持农村社会福利机构、医疗机

构、幼儿园、托儿所、网吧、小旅馆、群租房等场所推

广安装简易喷淋装置、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。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针对农村

独居老人、留守儿童、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消防安全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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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。

第十四条 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农村灭火救

援联勤联动机制，将消防所、微型消防站纳入联勤联动

范围。

在发生火灾时，所在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

处应当立即组织开展人员疏散和初起火灾扑救等灭火

救援工作；消防救援机构应当根据扑救火灾的需要，组

织消防队伍赶赴火灾现场，救助遇险人员，排除险情，

扑灭火灾。

第十五条 禁止下列危害农村消防安全的行为：

（一）乱拉乱接电气线路；

（二）将电气线路敷设在潮湿区域或者炉灶、烟囱

等高温区域，或者直接敷设在可燃物上；

（三）在易燃易爆危险品储存场所或者柴草、饲料

等可燃物堆放场所吸烟、使用明火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危害农村消防安全的

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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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，法律、法规已有法

律责任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一项、第二项规

定的，由消防救援机构或者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

事处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责令停止使用，并

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。

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的，由

消防救援机构或者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处警

告或者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按照

有关法律规定处罚。

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2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